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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行行1188年年后后，，嫖嫖宿宿幼幼女女罪罪拟拟取取消消
这类行为将适用刑法关于奸淫幼女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

重大贪贿判死缓

可终身监禁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４日开始第三次
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因重
大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
子，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或将受到
终身监禁。

草案规定，对犯贪污、受贿罪，
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
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
刑、假释。

教育法律修订

考生作弊

将停考1-3年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２４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 教 育 法 律 一 揽 子 修 正 案 （ 草
案）》明确对考生作弊可以取消考
试成绩、停止参加考试１年至３年。

草案指出，考生在国家教育考
试中有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
案、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
抄袭夹带、由他人冒名顶替等以弄
虚作假方式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
为的，由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
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制止或者终止其继续参加考
试；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可以
取消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
绩；情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
责令停止参加相应国家教育考试１年
至３年。

专专家家建建议议单单列列奸奸淫淫幼幼女女罪罪
为打击嫖宿而生

力图更好保护幼女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
示，嫖宿幼女罪是１９９７年修订
刑法时增加的有针对性保护幼
女的规定。在设立嫖宿幼女罪
之前，对不满１４周岁的幼女的
性犯罪行为，不论是否“嫖宿”，
一律按强奸论处。

“上世纪９０年代严打卖淫
嫖娼时，司法机关发现有幼女
涉及其中，有的卖淫组织者还
故意隐瞒幼女年龄，不少嫖客
便借此声称不知道对方是幼
女，以图逃避强奸罪的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
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说，“为了
更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
１９９７年修改的刑法中增加了嫖
宿幼女罪。”

现行刑法中，对强奸罪的
量刑为有期徒刑３到１０年，情节
严重的可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对嫖宿不
满１４周岁幼女的，处５年以上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曾经备受关注的贵州习
水县嫖宿幼女案为例，７名嫖

宿幼女的人员被判处７到１４年
有期徒刑，其中３人刑期达到
或超过１０年。

实践中饱受争议

深陷存废之争

虽然初衷是加大对幼女的
保护，但嫖宿幼女罪在司法实
践中受到诸多质疑。

“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只要
是幼女，明明有强迫，还是定了
嫖宿幼女罪的现象。相比强奸，

‘嫖宿’首先给人的感觉就变
了。而且这个罪没有从重处罚
的规定，没有死刑。”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
任顾永忠说，“被害人家属不
满，社会各界也质疑，认为不利
于对幼女的保护。”

许多专家认为应取消嫖宿
幼女罪，凡与不满１４周岁的幼
女发生性关系，一律定为强奸
罪，加重处罚。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说：“强
奸罪的条款中规定，奸淫幼女
以强奸罪论从重处罚，而嫖宿
幼女罪则是另外单独列出。二
者有重合，司法实践的执行中
也缺乏统一。”

除了法律本身的问题，“嫖
宿”一词可能给幼女带来的“污
名化”也被广泛诟病。

应把保护幼女

扩展到幼童群体

社会舆论对嫖宿幼女罪的
存废争议，反映出公众对法律
更有力保护幼女的期待。有专
家表示，嫖宿幼女罪如果取消，
在如何有效打击对幼女的性犯
罪方面，仍有问题值得立法机
关考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劳东
燕建议，加强保护幼女，可以把
嫖宿幼女罪归并到奸淫幼女罪
条款中，并独立单列放在强奸
罪外，才更能强化幼女保护的
价值取向。

“虽然奸淫幼女也在强奸
罪范畴，但可以参考贪污腐败
罪也属于渎职类犯罪，但刑法
单列条款，表达出的是对强化
查处贪腐犯罪的价值取向。”
劳东燕还表示，越来越多的男
童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建议
把保护幼女扩展到保护幼童群
体。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４日开始第三
次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草案取消了刑法第三百六十条
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女罪。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表
示，嫖宿幼女罪是１９９７年修订
刑法时增加的有针对性保护
幼女的规定。考虑到近年来这

方面的违法犯罪出现了一些
新的情况，执法环节也存在一
些问题，建议取消刑法第三百
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嫖宿幼
女罪，对这类行为可以适用刑
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奸淫
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
规定，不再作出专门规定。

据介绍，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二次审议稿７月６日在中
国人大网站向社会公布征求
意见后，许多意见认为应当取
消现行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
在当前情况下，取消嫖宿幼女
罪有利于对幼女的统一保护，
也能体现出对幼女特殊保护
的立法精神。

此外，草案还对绑架罪有

关条款进行了进一步修改。草
案规定，犯绑架罪，杀害被绑架
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
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同时，草案在对虐待被监
护人、看护人的犯罪，以及虚
假诉讼罪的规定中增加了单
位犯罪的规定。

反家暴法

学校医院发现家暴

不举报或将担责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２４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
案）》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
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若发现家庭暴
力情况却不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
果的将依法给予处分。

草案规定，反家庭暴力工作遵
循预防为主，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
原则。为了及时发现和制止家庭暴
力，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
法权益，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若在工作中发现家暴
或疑似家暴情况的须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未按规定报案造成严重后
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预算法

地方政府举债

将设定限额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作
为落实新预算法和加强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的重要举措，国务院２４日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审
议批准２０１５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
议案，标志着我国依法启动了对地
方政府债务的限额管理。

据介绍，此次提请审议的２０１５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由两块数字相
加而成，一块是最终甄别确认的
２０１４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块
是２０１５年３月全国人大批准的２０１５
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透露，待全
国人大常委会批准２０１５年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后，国务院将在批准的限
额内，核定各地债务限额。

不不再再授授权权地地方方限限行行机机动动车车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大改，意在谨慎限行

２４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第
三次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经
过两次审议修改后，这部事关
人们“心肺之患”的法律草案
又有多处重要修改。

环保部门进厂抽检

震慑造假车企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
草案三审稿赋予了环保部
门单独进行现场检查、抽样
检测的权力。规定省级以上
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可以通
过现场检查、抽样检测等方
式，加强对新生产、销售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
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
检查。工业和信息化、质量
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
部门予以配合。

提高油品标准

严格约束油企

燃油品质直接关系到
机动车尾气排放。大气污染
防治法修订草案三审稿增
加条款，提出制定燃油质量
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大气污
染物控制要求，同时，石油
炼制企业应当按照燃油质
量标准生产燃油。

高科技遥感

行使车辆排放也能检测

对行驶中的机动车尾
气排放，如何监管？修订草
案三审稿提出，在不影响正
常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行
驶的机动车的排放状况进

行监督抽测，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据了解，采用激光遥感
监测技术检测机动车排放，
是通过遥感设备发出的部
分红外光和紫外光照射机
动车尾气，对尾气中不同物
质的吸收光谱进行分析。

减少船舶排污

划定控制区域

船舶，一直是被忽视的
空气污染源。修订草案三审
稿增加规定：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可以在沿海海域
划定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
制区，进入排放控制区的船舶
应当符合船舶相关排放要求。
同时提出，机动车船、非道路
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
大气污染物。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４日电 大
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２４日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修订草案
第三次提交审议。修订草案的前两
次审议稿中都规定了地方政府对机
动车实施限行的授权条款，三审稿
中一个很大的修改就是将机动车限
行的授权条款删除。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底，修订草案一审
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规
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
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需
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可以规
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排
放控制区域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的修订草案二审稿，在
一审稿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规定，

“限制机动车通行的类型、区域和时
间应当征求有关行业协会、企事业
单位、专家和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孙宝树介绍，有些常委会委员、部
门和社会公众提出，限制机动车通
行涉及公民财产权的行使，应当慎
重；解决机动车大气污染问题，宜通
过提高燃油质量、提高用车成本等
方式解决。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考虑到限
制机动车通行的社会成本高，群众
反响大，可以不在本法中普遍授权
实施，由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在其权
限范围内规定。因此，删去了这一条
款。”孙宝树说。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认
为，现在的修改具有积极意义，体现
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社会，保护老
百姓财产权利。

四大新“法宝”助力大气污染治理

车车跑跑在在路路上上，，也也能能抽抽测测排排放放

解读

嫖宿幼女罪的
存废之争由来已久。
１９９７年刑法增加这
项罪名的初衷是什
么？时至今日为何又
要取消？法律如何更
好保护幼女不受性
侵犯？这些问题是人
们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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